
保密事项范围及其制定、修订 
 

一、保密事项范围 

保密事项范围即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是国家保密

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保密法相关规定，分别会同中央有关机关，对

各行业、各领域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名称、密级、保密期限和

知悉范围作出的具体规定。 

二、保密事项范围的制定、修订 

保密事项范围的制定，是中央有关机关依据保密法律法规，

结合保密工作实际，将某一行业或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

项具体化，明确某一行业或领域国家秘密事项的名称、密级、保

密期限和知悉范围的过程。 

保密事项范围的修订，是制定机关根据情况变化，对已制定

实施的保密事项范围及时作出调整，取消不需要继续保密的事

项，增加新出现的国家秘密事项，变更需要调整的有关事项的密

级、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的过程。 

1.制定、修订主体 

保密事项范围的制定、修订主体是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和

中央有关机关。 

2.制定、修订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一要突出行业、领域特点；二要确保准确、便于操作；三要

与其他行业、领域保密事项范围相互衔接；四要符合形式要求。 



3.制定、修订程序 

一是组织起草。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与中央有关机关就制

定某行业或领域保密事项范围达成一致后，由中央有关机关结合

业务工作实际，对本行业、本领域符合保密法关于国家秘密基本

范围和密级规定的事项进行调研，充分听取有关业务部门的意

见，组织实际工作者及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评估论证，组织起草本

行业、本领域的保密事项范围。 

二是征求意见。起草完成后，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

有关机关应当就保密事项范围草案征求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意

见，必要时还应当听取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 

三是联合印发。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有关机关认为

保密事项范围草案成熟的，予以联合印发。印发时使用中央有关

机关文号。 

修订和制定保密事项范围的程序基本相同。保密事项范围的

修订，可采取个别条款修订或者目录调整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全

面修订的方式。 

（转载自国家保密局网站

http://www.gjbmj.gov.cn/n1/2019/1112/c409092-31453610.h

tml） 


